	友谊关海关行政处罚案件公示信息报送表                                                                    填表时间:2025.5.12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友关缉违字〔2025〕216号

	执法依据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八十六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海关总署公告2023年第182号）第十五条之规定。                                                                  

	案件名称
	2025.3.18广西富鑫康供应链有限公司退运货物征免方式申报不实影响国家税收管理案

	被处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法定代表人姓名
	被处罚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广西富鑫康供应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1481MAA7GUR02L

法定代表人姓名:魏建

	违法事实和理由
	广西富鑫康供应链有限公司因工作疏忽致使发生征免性质、征免方式申报不实，影响国家税款征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272号）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

	处罚结果
	处广西富鑫康供应链有限公司罚款5万元。

	救济渠道
	当事人不服本处罚决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宁海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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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领导:                 复核人:               经办人:


